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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

第十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2024年6月27日，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涛集团” 或“公

司” ）股票收盘价连续19个交易日低于1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

修订）》第9.2.4条相关规定，披露本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司股票存在可能被深圳证券交易所

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2.1条、第9.1.15条相关规

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连续20

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因触及交易类

强制退市情形而终止上市的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

截至2024年6月27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19个交易日低于1元，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

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公司于2024年6月1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

号：2024-049），于2024年6月1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二次风险

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57），于2024年6月18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

上市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61），于2024年6月19日披露了《关于公

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四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63），于2024年6月20

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4），于2024年6月2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六次风险提示

公告》（公告编号：2024-066），于2024年6月22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

的第七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67），于2024年6月25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

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八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68），于2024年6月26日披

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九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69），于

2024年6月2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十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

号：2024-070）。 本公告为公司可能触发面值退市的第十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由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第（三）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2024年5月6日起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由于公司2023年度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主

要银行账户被冻结、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

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四）项、第（六）项、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

2024年5月6日起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2、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或“法院” ）于2024年5月23日

决定对洪涛集团启动预重整程序，并且通过公开摇珠的方式指定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

务所担任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临时管理人已经正式进场开展预重整工作，但公

司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如果法院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依法配

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第（九）项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叠加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 。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3、2024年5月31日至2024年6月27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19个交易日低于1元，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规定，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

1元，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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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价异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由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第（三）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2024年5月6日起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由于公司2023年度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主

要银行账户被冻结、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

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四）项、第（六）项、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

2024年5月6日起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2、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或“法院” ）决定启动公司预重

整程序，但公司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如果法院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公

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第（九）项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

易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 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

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

风险。

3、2024年5月31日至2024年6月27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19个交易日低于1元，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规定，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

1元，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2024年6月25日、2024年6月26日、2024年6月27

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进行了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就相

关事项进行了书面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叠加其他风险

警示暨公司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于2024年6月1日披露了《关于公

司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49）, 于2024年6月17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57），于

2024年6月18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

号：2024-061），于2024年6月1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四次风险

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63），于2024年6月2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

上市的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64），于2024年6月21日披露了《关于公

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六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66），于2024年6月22

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七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7），于2024年6月25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八次风险提示

公告》（公告编号：2024-068），于2024年6月26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

的第九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69），于2024年6月2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

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十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70）。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股票存在退市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公司于2024年5月28日披露了《关于法院决定启动公司预重整程序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45），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决定书》

【（2024）粤03破申165号】，决定对洪涛集团启动预重整程序，并且通过公开摇珠的方式

指定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临时管理人已经正

式进场开展预重整工作。

公司于2024年5月29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6）， 临时管理人已按相关法规通过全国企业破产案件信息网向公司债权人发出

债 权 申 报 通 知 （ 网 址 ：http://pccz.court.gov.cn/pcajxxw/yczgg/ggxq?

yczgg=CF05A9B4DD29B9FE4B1D8A0F3701E55B）。

公司于2024年5月31日披露了《关于临时管理人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48），临时管理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等相关规定，决定

公开招募和遴选洪涛集团重整投资人，已通过全国企业破产案件信息网发布《深圳洪涛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关于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的公告》（网址：http:

//pccz.court.gov.cn/pcajxxw/yczgg/ggxq?

yczgg=F95EA66BBC17B8095B1871B85512C57F）；

6、公司于2024年6月16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

暨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 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变更为赢古

能源，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陈秀花、唐碧琦（两人系母子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2024年，公司董监高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动，刘年新先生持有公司股票321,620,366股，

质押的股票数量为310,535,186股， 占其持股比例为96.55%， 其中质押股票中176,495,

186股已经被质权人国信证券申请平仓，存在被平仓的可能，质押股票中134,040,000股由

于质押借款到期，存在平仓风险；

同时刘年新先生于近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裁定书》，申

请执行人深圳市方大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就与被执行人刘年新先生、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申请强制执行，拟要求国信证券执行刘年新先生所持公司股份48,929,745股，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刘年新先生持有的股份尚未被强制执行；

根据《表决权委托协议》，如因委托方因司法原因股份发生变化等情形发生股份数量

变动的，委托方持有的股份数量如相应调整，本协议自动适用于委托方调整后的股份，该等

股份的表决权亦自动全权委托给受托方行使；

7、经核查，除了上述相关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

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8、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9、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相关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其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

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

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2、由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第（三）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2024年5月6日起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由于公司2023年度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主

要银行账户被冻结、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

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四）项、第（六）项、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

2024年5月6日起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或“法院” ）决定启动公司预重

整程序，但公司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如果法院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公

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第（九）项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叠

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 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

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4、2024年5月31日至2024年6月27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19个交易日低于1元，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规定，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

1元，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301291� � �证券简称：明阳电气 公告编号：2024-029

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首次

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股份

为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

2、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户数为15户，其中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限售的股东

户数为10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50,021,605股，占总股本比例为16.0223%；首次公开

发行战略配售股东户数为5户， 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6,294,255股， 占总股本比例为

2.0161%。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共计为56,315,86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8.0384%。 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7月1日（星期一）。

4、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请勿在解限期间办理转托管、质押式回购等会导致托管单

元发生变更的业务，否则可能导致相应股东解除限售失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战略配售股份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109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广东明阳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23〕555号），公司首次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78,050,000股，并于2023年6月30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总股本234,150,000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

股本为312,200,000股，其中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为244,314,155股，占发

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78.26%；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为67,885,845股，占发行

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1.74%。

2024年1月2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3,869,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24%，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6个月，具体情况请见公

司于2023年12月27日披露的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3-059）。

截至2024年6月20日， 公司总股本为312,200,000股， 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为

240,444,2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7.02%。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

售股份，本次解除限售股东户数共计15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56,315,86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8.04%，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本次解除限售的股

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7月1日。

自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股份增发、回购注销、

派发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形。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

售股份，解除限售股东户数共计15户，具体如下：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股东10户：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

创投” ）、广东立湾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东立湾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立湾一号” ）、幸三生、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前海投

资” ）、珠海横琴零壹资管六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零壹投资” ）、广东

中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中广源商科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中广源商” ）、前海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原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中原前海” ）、 广州中科雅盈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雅盈创投” ）、珠海智强盛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强盛赢” ）、包润英。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股东5户： 中交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兖矿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湖南迪策润通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保险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根据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 《招股说明

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上市公告书》）及

股东所作出的承诺文件，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需遵守股份限售的承诺如下：

1、深创投承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本企业不会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要

求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发

生变化的，亦遵守上述规定。

2、立湾一号、幸三生、前海投资、零壹投资、中广源商、中原前海、雅盈创投、智强盛赢、

包润英承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本人/本企业不会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企业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要求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亦遵守上述规定。

3、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5户股东承诺

作为战略投资者，本机构将不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上发行和网下询价（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未参与战略配售的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除外），并将按照本

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获得配售。本机构同意最终所获配战略配售股票自本次发行的

股票在创业板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二）承诺履行情况

除上述承诺外， 本次申请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或追加承

诺。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

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上述股东

不存在违法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7月1日（星期一）；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总数为56,315,860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8.04%；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户数共计15户；

（四）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股 备注

1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5,667,890 15,667,890

2

广东立湾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东立湾一号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87,500 7,087,315 注

3 幸三生 7,000,000 7,000,000

4 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5,250,000 5,250,000

5 珠海横琴零壹资管六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37,500 3,937,500

6

广东中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中广源商科创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00,000 3,500,000

7

前海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原前海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3,500,000 3,500,000

8

广州中科雅盈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187,500 2,187,500

9 珠海智强盛赢投资有限公司 1,400,000 1,400,000

10 包润英 491,400 491,400

11 中交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786,782 786,782

12 兖矿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311,303 1,311,303

13

湖南迪策润通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菱津杉

（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11,303 1,311,303

14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73,564 1,573,564

15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1,311,303 1,311,303

合计 56,316,045 56,315,860

注： 公司现任董事、 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张超通过立湾一号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185股， 根据其作出的关于自动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张超所持股份已延长锁定期至

2026年12月30日。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形；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中，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无同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无股东为公司前任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且离职未满半年。 公司董事会将监督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

承诺，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增+/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股份 240,444,255 77.02 -56,315,860 184,128,395 58.98

其中：首发前限售股 234,150,000 75.00 -50,021,605 184,128,395 58.98

首发后可出借限售股 6,294,255 2.02 -6,294,255 0 0.0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71,755,745 22.98 +56,315,860 128,071,605 41.02

三、总股本 312,200,000 100.00 0 312,200,000 100.00

注：上表系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2024年6月20日作为股

权登记日下发的股本结构表填写。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份持有人

严格遵守了其在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承诺。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持

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相关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公司对本次

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

异议。

六、备查文件

（一）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三）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四）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首次

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五）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301291� � � � � � � �证券简称：明阳电气 公告编号：2024-030

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新增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中山市明阳电器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明阳” ）的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登

记，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中山明

阳

是 4,300,000 3.29% 1.38%

是

首发前限

售股

否

2024年

6月26

日

2027年

12月31

日

兴业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中山

分行

偿还贷

款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中山明阳

130,574,

010

41.82

%

42,000,

000

46,300,

000

35.46

%

14.83

%

46,300,

000

100.00

%

84,274,

010

100.00

%

中山市智

创科技 投

资管 理有

限公司

6,854,610 2.20% 0 0 0.00% 0.00% 0 0.00%

6,854,

610

100.00

%

合计

137,428,

620

44.02

%

42,000,

000

46,300,

000

33.69

%

14.83

%

46,300,

000

100.00

%

91,128,

620

100.00

%

二、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控股股东中山明阳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股份

质押风险可控。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

利益的情形。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的质押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1880� � � � � �证券简称：辽港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24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A

股类别股东会、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1号辽港集团大楼109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7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638,987,882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3,339,130,96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4,299,856,9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53541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5.60968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7.925731

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

1、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2

2、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339,130,962

3、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845991

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

1、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99,774,320

3、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3.34970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长王志贤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并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根据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共同推举执行董事魏明晖先生担任本次股东大会

的会议主席并主持现场会议，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的召集、召开和

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3人，董事长王志贤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董事李国锋先生因公

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董事杨兵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董事李玉彬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

议；独立董事陈维曦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会主席匡治国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副总经理尹凯阳、财务总监唐明、董事会秘书王慧

颖、联席公司秘书李健儒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进行逐项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30,502,918 99.935318 8,288,094 0.062133 339,950 0.002549

H股 4,299,578,320 99.993521 82,600 0.001921 196,000 0.004558

普通股

合计：

17,630,081,238 99.949506 8,370,694 0.047456 535,950 0.003038

2、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30,091,418 99.932233 8,688,094 0.065132 351,450 0.002635

H股 4,299,578,320 99.993521 82,600 0.001921 196,000 0.004558

普通股

合计：

17,629,669,738 99.947173 8,770,694 0.049723 547,450 0.003104

3、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29,505,818 99.927843 9,273,694 0.069522 351,450 0.002635

H股 4,299,578,320 99.993521 82,600 0.001921 196,000 0.004558

普通股

合计：

17,629,084,138 99.943853 9,356,294 0.053043 547,450 0.003104

4、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29,839,418 99.930344 8,951,594 0.067107 339,950 0.002549

H股 4,299,578,320 99.993521 82,600 0.001921 196,000 0.004558

普通股

合计：

17,629,417,738 99.945744 9,034,194 0.051218 535,950 0.003038

5、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29,999,118 99.931541 9,131,794 0.068459 50 0.000000

H股 4,299,774,320 99.998079 82,600 0.001921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7,629,773,438 99.947761 9,214,394 0.052239 50 0.0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聘任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30,442,818 99.934867 8,688,094 0.065133 50 0.000000

H股 4,299,774,320 99.998079 82,600 0.001921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7,630,217,138 99.950276 8,770,694 0.049724 50 0.0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选举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229,252,777 99.176272 109,878,135 0.823728 50 0.000000

H股 4,295,496,320 99.898587 4,360,600 0.101413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17,524,749,097 99.352351 114,238,735 0.647649 50 0.0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豁免股东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同业竞争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5,634,254 99.067618 9,746,944 0.932382 0 0.000000

H股 6,521,025 98.680432 82,600 1.249958 4,600 0.069610

普通股合

计：

1,042,155,279 99.065186 9,829,544 0.934377 4,600 0.000437

9、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161,825,783 98.670789 174,028,979 1.304650 3,276,200 0.024561

H股 4,295,019,720 99.887503 4,832,600 0.112390 4,600 0.000107

普通股

合计：

17,456,845,503 98.967388 178,861,579 1.014012 3,280,800 0.018600

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对以下议案进行逐项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161,825,783 98.670789 174,028,979 1.304650 3,276,200 0.024561

普通股

合计：

13,161,825,783 98.670789 174,028,979 1.304650 3,276,200 0.024561

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对以下议案进行逐项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4,295,019,720 99.889422 4,754,600 0.110578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4,295,019,720 99.889422 4,754,600 0.110578 0 0.0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1,103,

558,944

99.179301

9,131,

794

0.820695 50 0.000004

6

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

公司聘任2024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1,104,

002,644

99.219177

8,688,

094

0.780818 50 0.000005

7

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

公司选举董事的议案

1,002,

812,603

90.125003

109,878,

135

9.874993 50 0.000004

8

关于豁免股东大连港集

团有限公司同业竞争事

项的议案

1,035,

634,254

99.067618

9,746,

944

0.932382 0 0.0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各项普通

决议案投赞成票的股东所持表决权均超过二分之一， 特别决议案投赞成票的股东所持表决权均超过三

分之二，上述决议案均获通过。

2、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8为关联交易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和《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股东营口港务集团有限

公司、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辽宁港湾产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布罗德福国际有限公司、群力国际有限公司系

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其持有公司股份16,586,998,459股不计入该议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苏敦渊 张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380�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微半导 公告编号：2024-026

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

特别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450,00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450,00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7月5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910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63,00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30.86元，并于2022年8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挂牌上市，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400,365,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46,424,749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86.53%；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53,940,2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47%。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系股东李振华持有的首发限售股份4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1%。 该部分股份限售期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即2022年8月5

日）起17个月，根据其承诺“中微半导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中微半导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中微半导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

月” ， 锁定期延长6个月至2024年7月5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

cn）公布的《关于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3）、《首发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公告》（公告编号：2023-044）。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中微半导体（深圳）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下称

“《招股说明书》” ）、《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下称

“《上市公告书》” ）及相关文件，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如下：

发行人股东李振华承诺：

“1、自公司完成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2020年12月14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中微半导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中微半导

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承诺减持首发前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要求，其中采取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减持上述所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采取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上述所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3、如本人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本人持有的中微半导首发前股份的，本人承诺在相应情形发生后

的六个月内继续遵守本条承诺。

4、作为公司副总经理，本人将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本人所持有的股份锁定

期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5、如本人在任期内提前离职的，在本人离职前最近一次就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时确定

的任期内和该次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1）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25%;（2）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本公司股份；（3）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董监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6、作为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自本人所持有的中微半导首发前股份锁定期满之日起4年内，每年转

让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7、中微半导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中微半导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

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中微半导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若中微半导已发

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中微半导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上述发行价也应作相应调整。 ”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

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 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述中微半导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股东均严格

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 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 《公司

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中微半导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人对中微半导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数量为450,00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0.11%。 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即2022年8月5日）起23个月，即公司首发股票上市之日起17个月后延长6个

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7月5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李振华 450,000 0.11% 450,000 0

合计 450,000 0.11% 450,000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份 450,000 23

合计 - 450,000 -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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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87号国际财经中心D座9层文投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82,163,25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777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刘武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公司董事沈睿先生因公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公司监事孟令飞先生、职工监事闫瑾女士因公未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0,864,657 99.8096 628,200 0.0920 670,400 0.0984

2、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0,747,857 99.7925 745,000 0.1092 670,400 0.0983

3、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0,747,857 99.7925 745,000 0.1092 670,400 0.0983

4、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0,747,857 99.7925 745,000 0.1092 670,400 0.0983

5、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预计负债及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0,747,857 99.7925 745,000 0.1092 670,400 0.0983

6、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0,747,857 99.7925 745,000 0.1092 670,400 0.0983

7、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0,747,857 99.7925 745,000 0.1092 670,400 0.0983

8、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0,747,857 99.7925 745,000 0.1092 670,400 0.0983

9、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0,747,857 99.7925 745,000 0.1092 670,400 0.0983

10、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债务融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0,747,857 99.7925 745,000 0.1092 670,400 0.0983

11、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0,747,857 99.7925 745,000 0.1092 670,400 0.0983

12、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0,726,957 99.7894 765,900 0.1122 670,400 0.0984

13、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0,747,857 99.7925 745,000 0.1092 670,400 0.0983

14、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利润分配政策相关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8,929,528 99.5259 2,563,329 0.3757 670,400 0.0984

15、议案名称：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8,929,528 99.5259 2,563,329 0.3757 670,400 0.098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52,119,

731

99.1535 628,200 0.4094 670,400 0.4371

2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152,002,

931

99.0774 745,000 0.4856 670,400 0.4370

3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152,002,

931

99.0774 745,000 0.4856 670,400 0.4370

4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

报告

152,002,

931

99.0774 745,000 0.4856 670,400 0.4370

5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 预计负债及确认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议案

152,002,

931

99.0774 745,000 0.4856 670,400 0.4370

6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正文及

摘要

152,002,

931

99.0774 745,000 0.4856 670,400 0.4370

7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

报告

152,002,

931

99.0774 745,000 0.4856 670,400 0.4370

8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152,002,

931

99.0774 745,000 0.4856 670,400 0.4370

9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52,002,

931

99.0774 745,000 0.4856 670,400 0.4370

10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债务融资

计划的议案

152,002,

931

99.0774 745,000 0.4856 670,400 0.4370

11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152,002,

931

99.0774 745,000 0.4856 670,400 0.4370

12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151,982,

031

99.0638 765,900 0.4992 670,400 0.4370

13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152,002,

931

99.0774 745,000 0.4856 670,400 0.4370

14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 《章程》

及利润分配政策相关条

款的议案

150,184,

602

97.8922

2,563,

329

1.6708 670,400 0.4370

15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 《独立董事制

度》的议案

150,184,

602

97.8922

2,563,

329

1.6708 670,400 0.437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4涉及特别决议议案，该议案已获得公司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奂佶、许雪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